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北市监处罚〔2026〕39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北区刘氏酸制品加工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5MA5P4Q3E5B
经营场所: 柳州市柳北区长塘镇黄土村上村屯25号门前二十米葛永忠房屋内
经营者：刘阳广 
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12月5日，我局收到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违法线索，其中编号No:BCSP25060005-833的《检验报告》：抽样日期为2025-10-9的散称酸长豇豆，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涉案不合格“散称酸长豇豆”的供货源头为柳州市柳北区刘氏酸制品加工部（经营场所地址：柳州市柳北区长塘镇黄土村上村屯25号门前二十米葛永忠房屋内）。2025年10月28日谱尼测试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对柳州市柳北区花语食品经营部2025年9月2日购进的“酸豆角”进行抽样送检，并于2025年11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No:C9FA31012C9F6027061的《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涉案不合格“酸豆角”的供货源头为柳州市柳北区刘氏酸制品加工部（经营场所地址：柳州市柳北区长塘镇黄土村上村屯25号门前二十米葛永忠房屋内），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经检查当事人上述检验不合格批次的散称酸长豇豆和酸豆角已无在售及库存。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
我局于2025年12月16日对当事人涉嫌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bookmark: _GoBack]经查实，当事人生产了17.5Kg的散称酸长豇豆销售给柳州市柳江区余兰香食品铺，销售价为*元/Kg，柳州市柳江区余兰香食品铺2025年10月9日将上述酸长豇豆销售给周秀娟，广西博测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周秀娟销售的上述酸长豇豆抽样检验，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生产了20Kg的酸豆角于2025年9月2日销售给柳州市柳北区花语食品经营部，销售价为*元/Kg，谱尼测试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对柳州市柳北区花语食品经营部销售的上述酸豆角抽样检验，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上述酸长豇豆和酸豆角货值金额共计202.5元，营业性收入共计202.5元。
当事人在采购上述食品的生产加工原辅材料时未查验供货商资质证明材料、产品合格证明和未建立进货台账，销售上述食品时未建立销售台账。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复印件1份、经营者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2.对当事人的《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生产经营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的散称酸长豇豆及酸豆角的事实，及当事人采购上述食品的生产加工原辅材料时未查验供货商资质证明材料、产品合格证明和未建立进货台账，销售上述食品时未建立销售台账的事实
3.对柳州市柳北区花语食品经营部的调查材料：柳州市柳北区花语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摊贩备案卡、经营者身份证、现场笔录、询问（调查）笔录、检验报告及送达回证、送货单、柳州市柳北区刘氏酸制品加工部营业执照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快检合格证明、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给柳州市柳北区花语食品经营部的酸豆角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的事实。
4.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移送材料：案件移送函、立案审批表、检验报告、对周秀娟的现场笔录复印件各1份，对柳州市柳江区余兰香食品铺的现场笔录复印件1份，对周秀娟及其相关证明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共3份，证据提取单复印件共17份，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1份，柳州市柳江区余兰香食品铺营业执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摊贩备案卡、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以上证据均由当事人及其相关证明人签名认可。         
我局于2026年2月14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6〕20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采购上述食品的生产加工原辅材料时未查验供货商资质证明材料、产品合格证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构成《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在采购上述食品的生产加工原辅材料时未建立进货台账、销售上述食品时未建立销售台账的行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未按规定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行为。
当事人生产经营上述食品的行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属于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本案货值金额共计202.5元，违法所得202.5元。
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行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没收违法所得202.5元、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综上，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202.5元；
3.罚款2000元。    
上述罚没款合计2202.5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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